
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刑智上重訴字第5號

上  訴  人  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賴璟鋒                             

選任辯護人  葉繼學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違反營業秘密法等案件，不服臺灣新竹地方法

院112年度智訴字第3號，中華民國113年3月7日第一審判決（起

訴案號：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1860號、112年度偵

字第6491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按第二審判決書，得引用第一審判決書所記載之事實、證據

及理由，對案情重要事項第一審未予論述，或於第二審提出

有利於被告之證據或辯解不予採納者，應補充記載其理由，

刑事訴訟法第373條定有明文。

二、本院綜合全案證據資料，本於法院採證認事之職權，經審理

結果，認第一審判決以被告有原判決事實欄所載犯行，論處

被告犯刑法第342條第1項之背信罪、營業秘密法第13條之1

第1項第2款之逾越授權範圍而重製營業秘密罪；被告於原判

決附表一、二所示之期間接續重製同附表一、二所示之營業

秘密，侵害法益同一，為接續犯，及被告以一行為同時觸犯

上開2罪，為想像競合犯，應從一重論以逾越授權範圍重製

營業秘密罪，並予以科刑，復諭知相關之沒收，原判決就採

證、認事、用法、量刑及沒收，已詳為敘明其所憑之證據及

認定之理由。核原判決所為論斷說明，俱有卷內證據資料可

資覆按，並無足以影響其判決結果之違法或不當情形存在，

爰予維持，並引用原判決書所記載之事實、證據及理由（如

附件）。　　

三、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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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㈠原判決認事用法違誤：被告任職致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

稱致新公司）期間申請I719930B號專利（下稱系爭專利），

請求項1、2、8有參考原判決附表一編號1第39頁及編號3第2

7頁之營業秘密（下稱本案營業秘密），已構成營業秘密法

第13條之1第1項第2款之知悉及持有秘密，未經授權而使用

罪（此部分業經檢察官當庭更正上訴書之記載，見本院卷第

198-199、380頁），原審僅認定被告犯營業秘密法第13條之

1第1項第2款之逾越授權範圍而重製營業秘密罪，即有違

誤。

　㈡原判決量刑過輕：被告並非止於重製營業秘密行為，尚有在

致新公司使用該營業秘密行為，原審未審酌及此，量刑過

輕。

　㈢原判決諭知沒收部分不當：被告自承「致新公司與茂達電公

司在電源及馬達驅動IC算是同領域」、「（其任職致新公司

從事之工作業務內容）跟在茂達公司的業務性質相似，還是

從事產品推廣的工作，不直接涉及研發，同時還是要開發大

陸地區的客戶」、「這些資料是我在茂達公司所累積的工作

經歷」、「因為我在致新公司的公務筆電也有使用icloud雲

端硬碟，所以在致新公司的公務筆電也可以瀏覽茂達公司的

相關資料」等語，顯見被告在致新公司領取之薪資與其違反

營業秘密法之犯罪行為間，具有直接關聯性，應認其薪資為

犯罪所得，原審未依刑法第38條之1規定沒收，亦有適用法

則不當。

四、駁回上訴之理由：

  ㈠關於被告所犯罪名部分：

　⒈本案營業秘密之技術分析（見限閱卷第29、32、33、37頁）

　⑴「APX9222」及「APX9283」馬達晶片產品設計提案書檔案

（即原判決附表一編號1、3檔案），揭示同一種過溫保護電

路及方法，以避免溫度過高進而燒毀馬達。又編號1檔案第3

9頁、編號3檔案第27頁皆於圖示標示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

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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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

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等技術內容（見告

證41第39頁及告證43第27頁，附於彌封袋內)，告訴人自陳

二者之技術內容實質相同，以下本案營業秘密僅以原判決附

表一編號1檔案第39頁（告證41第39頁）之技術內容為說

明，先予敘明。

　⑵編號1檔案第39頁揭示當溫度超過臨界值ＯＯＯＯＯＯＯＯ

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

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

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

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

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

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的控制狀態，即可慢慢降溫，降至例如

140℃或更低溫度。　

　⒉系爭專利請求項1、2、8之技術分析：

　⑴系爭專利是關於一種過壓保護電路，特別是可應用於馬達控

制器，而該馬達控制器具有一開關電路與該過壓保護電路，

開關電路係為一H橋式電路且具有兩上側開關與兩下側開

關。又過壓保護電路具有一前置驅動器、一相位偵測單元、

一控制單元、及一過壓偵測電路，當該第一端點或該第二端

點發生過電壓時，該過壓保護電路藉由導通兩上側開關或是

導通兩下側開關以抑制一電壓突波（參系爭專利說明書摘

要，見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111年度他字第292號偵查卷「下

稱他字卷」第32頁）。

  ⑵系爭專利請求項1、2、8之技術內容：

　①請求項1：一種過壓保護電路用以保護一H橋式電路，該H橋

式電路係用以提供一馬達電流至一馬達線圈且該馬達線圈具

有一第一端點及一第二端點，該H橋式電路具有兩上側開關

與兩下側開關，該過壓保護電路包含：一前置驅動器，用以

產生複數個驅動信號以控制該H橋式電路；以及一控制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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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用以產生一控制信號至該前置驅動器，其中當該第一端

點或該第二端點發生過電壓時，設定該兩下側開關導通。

　②請求項2：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項所述之過壓保護電路，其中

當該第一端點或該第二端點發生過電壓時，設定該兩上側開

關不導通。

　③請求項8：如申請專利範圍第6項所述之過壓保護電路，其中

設定該兩下側開關之導通時間持續至少一換相時間後，才設

定該兩下側開關其中之一不導通。

　⒊比對本案營業秘密與系爭專利請求項1、2、8之技術內容：

　⑴依請求項1記載，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

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其雖可對應原判決

附表一編號1檔案第39頁（即原判決附表一編號3檔案第27

頁，下同）所揭示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之技術內容，

惟請求項1並未記載ＯＯＯＯＯＯＯＯ之技術內容。

　⑵依請求項2記載，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

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此與原判決附表一編號1檔

案第39頁揭示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之

控制方式並不相同，可見請求項2記載ＯＯＯＯＯＯＯＯ技

術內容，與原判決附表一編號1檔案第39頁揭示ＯＯＯＯＯ

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

ＯＯ之控制狀態不同。

  ⑶依請求項8記載，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

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

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此與原判決附表一編

號1檔案第39頁揭示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之

控制方式並不相同。況請求項8記載「...其中設定該兩下側

開關之導通時間持續至少一換相時間後，才設定該兩下側開

關其中之一不導通」，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

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

Ｏ，此亦與原判決附表一編號1檔案第39頁揭示ＯＯＯＯ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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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設定

控制方式並不相同。

　⑷告訴人雖陳稱請求項8記載：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

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

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

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

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

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為降溫之核心技術特徵云云（見

限閱卷第35-36頁）。然查：系爭專利說明書第[0015]段記

載「...此外，第二電晶體202與第四電晶體204之導通時間

可持續至少一換相時間Tp後，才設定第二電晶體202與第四

電晶體204不導通或是設定第二電晶體202與第四電晶體204

其中之一不導通，以離開過壓保護機制。其目的在於需確保

馬達電流趨近於0或等於0時之後才離開過壓保護機制，以防

止再次發生電壓突波。為了降低開關電路200之溫度，可於

離開過壓保護機制後至少N個換相時間Tp後才再次驅動馬達

運轉，其中N≥1且N為一正整數。」等語（見他字卷第35

頁），可知請求項8技術特徵，係指當系爭專利之過壓保護

電路進行兩下側開關導通之過壓保護機制時，為確保馬達電

流趨近於0或等於0，該兩下側開關導通需持續至少一換相時

間，才能藉由設定該兩下側開關其中之一不導通以離開該過

壓保護機制。又系爭專利說明書第[0015]段固記載「可於離

開過壓保護機制後至少N個換相時間Tp後才再次驅動馬達運

轉」，然此僅說明當馬達電流趨近於0或等於0時之後離開過

壓保護機制，何時再次驅動馬達運轉之技術特徵，並非出於

為降溫之目的。是告訴人上開所陳，乃係片段解讀請求項8

與系爭專利說明書第[0015]段記載內容，尚無可採。

  ⒋從而，系爭專利請求項1、2、8揭示過壓保護電路是藉由導

通兩上側開關或是導通兩下側開關以抑制一電壓突波之技術

內容，此與原判決附表一編號1檔案第39頁揭示ＯＯＯＯＯ

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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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ＯＯＯＯＯＯＯ，二者技術內容並未具實質同一性，已難

認系爭專利請求項1、2、8有使用本案營業秘密內容。

  ⒌被告於本院審理時提出自網路下載日商TOSHIBA公司分別於2

013年3月19日、2015年2月13日公開「TC78B002FTG」、「TC

78B006FTG」產品規格書資料（見本院卷第291-322、323-35

9頁），檢察官並不爭執其證據能力（見本院卷第395頁），

自可據為本案認定事實之證據。又依「TC78B002FTG產品規

格書」第26頁揭示「14.熱關機電路（TSD）當Tj增加到17

0℃(典型值)或更大值時，熱關機電路(TSD)運作，在1ms(典

型值)的PWM關閉條件後(期間，上輸出功率晶體管關閉)，所

有輸出功率晶體管關閉」之技術內容（見本院卷第317

頁），其中「當Tj增加到170℃或更大值時，熱關機電路(TS

D)運作，在1ms(典型值)的PWM關閉條件期間，上輸出功率晶

體管關閉」之技術內容，可對應原判決附表一編號1檔案第3

9頁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

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之技術

特徵，且參之「TC78B006FTG」產品規格書第19頁「2.PWM驅

動」揭示在PWM驅動時，外部FET的Pch-FET會反復開和關，

其中「PWM OFF」欄即揭示原判決附表一編號１檔案第39頁

ＯＯＯＯＯＯＯＯ技術特徵。準此，前述「TC78B002FT

G」、「TC78B006FTG」產品規格書之公開資料，揭示馬達控

制器之過壓保護電路方法，亦是將H橋式電路之上橋開關形

成短接迴路，而在啟動過溫保護至正常驅動馬達運轉前，外

部電源均不會再供應馬達所需之驅動電流，以達過溫保護之

機制，此時馬達風扇由於慣性運動仍可在運轉，在尚未正常

驅動馬達運轉前，該馬達會漸趨停止，至於，當H橋式電路

之上橋開關關閉形成短接迴路時，是否亦須將下橋開關也關

閉，而使上橋與下橋開關皆形成短接迴路，以使馬達更快速

停止而防止溫度升高之控制方式，僅為於設計該控制方法視

需求之選擇考量，因此原判決附表一編號1檔案第39頁揭示

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之技術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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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未達一般涉及該類資訊之人所知悉，尚非無疑。況且，

系爭專利申請日為109（2020）年9月10日（見他字卷第32

頁），依前述分別於2013年10月1日、2015年1月13日公開

「TC78B002FTG」、「TC78B006FTG」產品規格書，可見依系

爭專利申請日前之先前技術，對於H橋式電路開關控制方式

皆係藉由使其下橋或上橋開關形成短接迴路以進行過壓或過

溫保護，已有習知應用馬達降溫調整技術存在，可謂屬相同

之技術概念，則被告申請系爭專利請求項1、2、8之技術內

容前，是否必須且當然有參考使用本案營業秘密，並非無

疑。

  ⒍依上，系爭專利請求項1、2、8與本案營業秘密技術內容，

並未具實質同一性，且被告申請系爭專利請求項1、2、8之

技術內容，是否使用本案營業秘密，已非無疑，本院衡酌檢

察官所舉前開證據，尚難認系爭專利請求項1、2、8有使用

本案營業秘密內容，則上訴意旨稱原判決認定被告犯營業秘

密法第13條之1第1項第2款之逾越授權範圍而重製營業秘密

罪而有違誤等語，並無理由。　

　㈡關於原判決量刑及沒收部分：

　　依檢察官所舉上開事證，尚不足以認定被告於任職致新公司

申請系爭專利之請求項1、2、8有使用本案營業秘密內容，

已如前述，上訴意旨以被告在致新公司有使用本案營業秘

密，故被告所為應構成營業秘密法第13條之1第1項第2款之

知悉及持有秘密，未經授權而使用罪，進而指摘原審未審酌

上情，俱有量刑過輕及未諭知沒收被告在致新公司領取之薪

資等違誤一節，亦無理由。

五、綜上所述，檢察官上訴泛指原判決認事用法違誤、量刑過輕

及諭知沒收不當，惟並未提出有利之證明方法，其上訴為無

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373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劉怡君提起公訴，檢察官高志程提起上訴，檢察官

鄭鑫宏到庭執行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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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7　　日

                          智慧財產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張銘晃

                                  法  官　蔡慧雯

                                  法  官　彭凱璐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

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8　　日

　　　　　　　　　　　            書記官  蔡文揚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

刑法第342條第1項

為他人處理事務，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或損害本人

之利益，而為違背其任務之行為，致生損害於本人之財產或其他

利益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五十萬元以下罰

金。

營業秘密法第13條之1第1項第2款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或損害營業秘密所有人之利益

，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得併科新臺

幣一百萬元以上一千萬元以下罰金：

二、知悉或持有營業秘密，未經授權或逾越授權範圍而重製、使

    用或洩漏該營業秘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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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為了TD下的DIV固定高度，把這個STYLE拿掉*/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185%;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wordbar {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div {
  -ms-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

.justify-para {
  text-align:justify;
  text-align-last:justify
 }
 
.lightbar {
	background : yellow ;
}

#loadingSpinner {
  margin: 100px auto 0;
  width: 70px;
  text-align: center;
}

#loadingSpinner > div {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resizableS { 
	width: 95%; 
	height: 10px; 
	position:absolute; 
	left : 0; 
	bottom: 0; 
	cursor: s-resize; 
}

.resizableE { 
	width: 10px; 
	height: 95%; 
	position:absolute; 
	right : 0; 
	top: 0; 
	cursor: e-resize; 
}

.hyperlinkText {
	color 			: blue ; 
	text-decoration : underline ;

}


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刑智上重訴字第5號
上  訴  人  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賴璟鋒                             
選任辯護人  葉繼學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違反營業秘密法等案件，不服臺灣新竹地方法院112年度智訴字第3號，中華民國113年3月7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1860號、112年度偵字第6491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按第二審判決書，得引用第一審判決書所記載之事實、證據及理由，對案情重要事項第一審未予論述，或於第二審提出有利於被告之證據或辯解不予採納者，應補充記載其理由，刑事訴訟法第373條定有明文。
二、本院綜合全案證據資料，本於法院採證認事之職權，經審理結果，認第一審判決以被告有原判決事實欄所載犯行，論處被告犯刑法第342條第1項之背信罪、營業秘密法第13條之1第1項第2款之逾越授權範圍而重製營業秘密罪；被告於原判決附表一、二所示之期間接續重製同附表一、二所示之營業秘密，侵害法益同一，為接續犯，及被告以一行為同時觸犯上開2罪，為想像競合犯，應從一重論以逾越授權範圍重製營業秘密罪，並予以科刑，復諭知相關之沒收，原判決就採證、認事、用法、量刑及沒收，已詳為敘明其所憑之證據及認定之理由。核原判決所為論斷說明，俱有卷內證據資料可資覆按，並無足以影響其判決結果之違法或不當情形存在，爰予維持，並引用原判決書所記載之事實、證據及理由（如附件）。　　
三、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
　㈠原判決認事用法違誤：被告任職致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致新公司）期間申請I719930B號專利（下稱系爭專利），請求項1、2、8有參考原判決附表一編號1第39頁及編號3第27頁之營業秘密（下稱本案營業秘密），已構成營業秘密法第13條之1第1項第2款之知悉及持有秘密，未經授權而使用罪（此部分業經檢察官當庭更正上訴書之記載，見本院卷第198-199、380頁），原審僅認定被告犯營業秘密法第13條之1第1項第2款之逾越授權範圍而重製營業秘密罪，即有違誤。
　㈡原判決量刑過輕：被告並非止於重製營業秘密行為，尚有在致新公司使用該營業秘密行為，原審未審酌及此，量刑過輕。
　㈢原判決諭知沒收部分不當：被告自承「致新公司與茂達電公司在電源及馬達驅動IC算是同領域」、「（其任職致新公司從事之工作業務內容）跟在茂達公司的業務性質相似，還是從事產品推廣的工作，不直接涉及研發，同時還是要開發大陸地區的客戶」、「這些資料是我在茂達公司所累積的工作經歷」、「因為我在致新公司的公務筆電也有使用icloud雲端硬碟，所以在致新公司的公務筆電也可以瀏覽茂達公司的相關資料」等語，顯見被告在致新公司領取之薪資與其違反營業秘密法之犯罪行為間，具有直接關聯性，應認其薪資為犯罪所得，原審未依刑法第38條之1規定沒收，亦有適用法則不當。
四、駁回上訴之理由：
  ㈠關於被告所犯罪名部分：
　⒈本案營業秘密之技術分析（見限閱卷第29、32、33、37頁）
　⑴「APX9222」及「APX9283」馬達晶片產品設計提案書檔案（即原判決附表一編號1、3檔案），揭示同一種過溫保護電路及方法，以避免溫度過高進而燒毀馬達。又編號1檔案第39頁、編號3檔案第27頁皆於圖示標示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等技術內容（見告證41第39頁及告證43第27頁，附於彌封袋內)，告訴人自陳二者之技術內容實質相同，以下本案營業秘密僅以原判決附表一編號1檔案第39頁（告證41第39頁）之技術內容為說明，先予敘明。
　⑵編號1檔案第39頁揭示當溫度超過臨界值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的控制狀態，即可慢慢降溫，降至例如140℃或更低溫度。　
　⒉系爭專利請求項1、2、8之技術分析：
　⑴系爭專利是關於一種過壓保護電路，特別是可應用於馬達控制器，而該馬達控制器具有一開關電路與該過壓保護電路，開關電路係為一H橋式電路且具有兩上側開關與兩下側開關。又過壓保護電路具有一前置驅動器、一相位偵測單元、一控制單元、及一過壓偵測電路，當該第一端點或該第二端點發生過電壓時，該過壓保護電路藉由導通兩上側開關或是導通兩下側開關以抑制一電壓突波（參系爭專利說明書摘要，見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111年度他字第292號偵查卷「下稱他字卷」第32頁）。
  ⑵系爭專利請求項1、2、8之技術內容：
　①請求項1：一種過壓保護電路用以保護一H橋式電路，該H橋式電路係用以提供一馬達電流至一馬達線圈且該馬達線圈具有一第一端點及一第二端點，該H橋式電路具有兩上側開關與兩下側開關，該過壓保護電路包含：一前置驅動器，用以產生複數個驅動信號以控制該H橋式電路；以及一控制單元，用以產生一控制信號至該前置驅動器，其中當該第一端點或該第二端點發生過電壓時，設定該兩下側開關導通。
　②請求項2：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項所述之過壓保護電路，其中當該第一端點或該第二端點發生過電壓時，設定該兩上側開關不導通。
　③請求項8：如申請專利範圍第6項所述之過壓保護電路，其中設定該兩下側開關之導通時間持續至少一換相時間後，才設定該兩下側開關其中之一不導通。
　⒊比對本案營業秘密與系爭專利請求項1、2、8之技術內容：
　⑴依請求項1記載，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其雖可對應原判決附表一編號1檔案第39頁（即原判決附表一編號3檔案第27頁，下同）所揭示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之技術內容，惟請求項1並未記載ＯＯＯＯＯＯＯＯ之技術內容。
　⑵依請求項2記載，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此與原判決附表一編號1檔案第39頁揭示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之控制方式並不相同，可見請求項2記載ＯＯＯＯＯＯＯＯ技術內容，與原判決附表一編號1檔案第39頁揭示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之控制狀態不同。
  ⑶依請求項8記載，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此與原判決附表一編號1檔案第39頁揭示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之控制方式並不相同。況請求項8記載「...其中設定該兩下側開關之導通時間持續至少一換相時間後，才設定該兩下側開關其中之一不導通」，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此亦與原判決附表一編號1檔案第39頁揭示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設定控制方式並不相同。
　⑷告訴人雖陳稱請求項8記載：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為降溫之核心技術特徵云云（見限閱卷第35-36頁）。然查：系爭專利說明書第[0015]段記載「...此外，第二電晶體202與第四電晶體204之導通時間可持續至少一換相時間Tp後，才設定第二電晶體202與第四電晶體204不導通或是設定第二電晶體202與第四電晶體204其中之一不導通，以離開過壓保護機制。其目的在於需確保馬達電流趨近於0或等於0時之後才離開過壓保護機制，以防止再次發生電壓突波。為了降低開關電路200之溫度，可於離開過壓保護機制後至少N個換相時間Tp後才再次驅動馬達運轉，其中N≥1且N為一正整數。」等語（見他字卷第35頁），可知請求項8技術特徵，係指當系爭專利之過壓保護電路進行兩下側開關導通之過壓保護機制時，為確保馬達電流趨近於0或等於0，該兩下側開關導通需持續至少一換相時間，才能藉由設定該兩下側開關其中之一不導通以離開該過壓保護機制。又系爭專利說明書第[0015]段固記載「可於離開過壓保護機制後至少N個換相時間Tp後才再次驅動馬達運轉」，然此僅說明當馬達電流趨近於0或等於0時之後離開過壓保護機制，何時再次驅動馬達運轉之技術特徵，並非出於為降溫之目的。是告訴人上開所陳，乃係片段解讀請求項8與系爭專利說明書第[0015]段記載內容，尚無可採。
  ⒋從而，系爭專利請求項1、2、8揭示過壓保護電路是藉由導通兩上側開關或是導通兩下側開關以抑制一電壓突波之技術內容，此與原判決附表一編號1檔案第39頁揭示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二者技術內容並未具實質同一性，已難認系爭專利請求項1、2、8有使用本案營業秘密內容。
  ⒌被告於本院審理時提出自網路下載日商TOSHIBA公司分別於2013年3月19日、2015年2月13日公開「TC78B002FTG」、「TC78B006FTG」產品規格書資料（見本院卷第291-322、323-359頁），檢察官並不爭執其證據能力（見本院卷第395頁），自可據為本案認定事實之證據。又依「TC78B002FTG產品規格書」第26頁揭示「14.熱關機電路（TSD）當Tj增加到170℃(典型值)或更大值時，熱關機電路(TSD)運作，在1ms(典型值)的PWM關閉條件後(期間，上輸出功率晶體管關閉)，所有輸出功率晶體管關閉」之技術內容（見本院卷第317頁），其中「當Tj增加到170℃或更大值時，熱關機電路(TSD)運作，在1ms(典型值)的PWM關閉條件期間，上輸出功率晶體管關閉」之技術內容，可對應原判決附表一編號1檔案第39頁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之技術特徵，且參之「TC78B006FTG」產品規格書第19頁「2.PWM驅動」揭示在PWM驅動時，外部FET的Pch-FET會反復開和關，其中「PWM OFF」欄即揭示原判決附表一編號１檔案第39頁ＯＯＯＯＯＯＯＯ技術特徵。準此，前述「TC78B002FTG」、「TC78B006FTG」產品規格書之公開資料，揭示馬達控制器之過壓保護電路方法，亦是將H橋式電路之上橋開關形成短接迴路，而在啟動過溫保護至正常驅動馬達運轉前，外部電源均不會再供應馬達所需之驅動電流，以達過溫保護之機制，此時馬達風扇由於慣性運動仍可在運轉，在尚未正常驅動馬達運轉前，該馬達會漸趨停止，至於，當H橋式電路之上橋開關關閉形成短接迴路時，是否亦須將下橋開關也關閉，而使上橋與下橋開關皆形成短接迴路，以使馬達更快速停止而防止溫度升高之控制方式，僅為於設計該控制方法視需求之選擇考量，因此原判決附表一編號1檔案第39頁揭示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之技術內容，是否未達一般涉及該類資訊之人所知悉，尚非無疑。況且，系爭專利申請日為109（2020）年9月10日（見他字卷第32頁），依前述分別於2013年10月1日、2015年1月13日公開「TC78B002FTG」、「TC78B006FTG」產品規格書，可見依系爭專利申請日前之先前技術，對於H橋式電路開關控制方式皆係藉由使其下橋或上橋開關形成短接迴路以進行過壓或過溫保護，已有習知應用馬達降溫調整技術存在，可謂屬相同之技術概念，則被告申請系爭專利請求項1、2、8之技術內容前，是否必須且當然有參考使用本案營業秘密，並非無疑。
  ⒍依上，系爭專利請求項1、2、8與本案營業秘密技術內容，並未具實質同一性，且被告申請系爭專利請求項1、2、8之技術內容，是否使用本案營業秘密，已非無疑，本院衡酌檢察官所舉前開證據，尚難認系爭專利請求項1、2、8有使用本案營業秘密內容，則上訴意旨稱原判決認定被告犯營業秘密法第13條之1第1項第2款之逾越授權範圍而重製營業秘密罪而有違誤等語，並無理由。　
　㈡關於原判決量刑及沒收部分：
　　依檢察官所舉上開事證，尚不足以認定被告於任職致新公司申請系爭專利之請求項1、2、8有使用本案營業秘密內容，已如前述，上訴意旨以被告在致新公司有使用本案營業秘密，故被告所為應構成營業秘密法第13條之1第1項第2款之知悉及持有秘密，未經授權而使用罪，進而指摘原審未審酌上情，俱有量刑過輕及未諭知沒收被告在致新公司領取之薪資等違誤一節，亦無理由。
五、綜上所述，檢察官上訴泛指原判決認事用法違誤、量刑過輕及諭知沒收不當，惟並未提出有利之證明方法，其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373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劉怡君提起公訴，檢察官高志程提起上訴，檢察官鄭鑫宏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7　　日
                          智慧財產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張銘晃
                                  法  官　蔡慧雯
                                  法  官　彭凱璐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8　　日
　　　　　　　　　　　            書記官  蔡文揚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
刑法第342條第1項
為他人處理事務，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或損害本人之利益，而為違背其任務之行為，致生損害於本人之財產或其他利益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營業秘密法第13條之1第1項第2款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或損害營業秘密所有人之利益
，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得併科新臺
幣一百萬元以上一千萬元以下罰金：
二、知悉或持有營業秘密，未經授權或逾越授權範圍而重製、使
    用或洩漏該營業秘密者。

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刑智上重訴字第5號
上  訴  人  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賴璟鋒                             
選任辯護人  葉繼學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違反營業秘密法等案件，不服臺灣新竹地方法
院112年度智訴字第3號，中華民國113年3月7日第一審判決（起
訴案號：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1860號、112年度偵
字第6491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按第二審判決書，得引用第一審判決書所記載之事實、證據
    及理由，對案情重要事項第一審未予論述，或於第二審提出
    有利於被告之證據或辯解不予採納者，應補充記載其理由，
    刑事訴訟法第373條定有明文。
二、本院綜合全案證據資料，本於法院採證認事之職權，經審理
    結果，認第一審判決以被告有原判決事實欄所載犯行，論處
    被告犯刑法第342條第1項之背信罪、營業秘密法第13條之1
    第1項第2款之逾越授權範圍而重製營業秘密罪；被告於原判
    決附表一、二所示之期間接續重製同附表一、二所示之營業
    秘密，侵害法益同一，為接續犯，及被告以一行為同時觸犯
    上開2罪，為想像競合犯，應從一重論以逾越授權範圍重製
    營業秘密罪，並予以科刑，復諭知相關之沒收，原判決就採
    證、認事、用法、量刑及沒收，已詳為敘明其所憑之證據及
    認定之理由。核原判決所為論斷說明，俱有卷內證據資料可
    資覆按，並無足以影響其判決結果之違法或不當情形存在，
    爰予維持，並引用原判決書所記載之事實、證據及理由（如
    附件）。　　
三、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
　㈠原判決認事用法違誤：被告任職致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
    致新公司）期間申請I719930B號專利（下稱系爭專利），請
    求項1、2、8有參考原判決附表一編號1第39頁及編號3第27
    頁之營業秘密（下稱本案營業秘密），已構成營業秘密法第
    13條之1第1項第2款之知悉及持有秘密，未經授權而使用罪
    （此部分業經檢察官當庭更正上訴書之記載，見本院卷第19
    8-199、380頁），原審僅認定被告犯營業秘密法第13條之1
    第1項第2款之逾越授權範圍而重製營業秘密罪，即有違誤。
　㈡原判決量刑過輕：被告並非止於重製營業秘密行為，尚有在
    致新公司使用該營業秘密行為，原審未審酌及此，量刑過輕
    。
　㈢原判決諭知沒收部分不當：被告自承「致新公司與茂達電公
    司在電源及馬達驅動IC算是同領域」、「（其任職致新公司
    從事之工作業務內容）跟在茂達公司的業務性質相似，還是
    從事產品推廣的工作，不直接涉及研發，同時還是要開發大
    陸地區的客戶」、「這些資料是我在茂達公司所累積的工作
    經歷」、「因為我在致新公司的公務筆電也有使用icloud雲
    端硬碟，所以在致新公司的公務筆電也可以瀏覽茂達公司的
    相關資料」等語，顯見被告在致新公司領取之薪資與其違反
    營業秘密法之犯罪行為間，具有直接關聯性，應認其薪資為
    犯罪所得，原審未依刑法第38條之1規定沒收，亦有適用法
    則不當。
四、駁回上訴之理由：
  ㈠關於被告所犯罪名部分：
　⒈本案營業秘密之技術分析（見限閱卷第29、32、33、37頁）
　⑴「APX9222」及「APX9283」馬達晶片產品設計提案書檔案（
    即原判決附表一編號1、3檔案），揭示同一種過溫保護電路
    及方法，以避免溫度過高進而燒毀馬達。又編號1檔案第39
    頁、編號3檔案第27頁皆於圖示標示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
    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
    ＯＯＯＯＯＯＯ等技術內容（見告證41第39頁及告證43第27頁，附
    於彌封袋內)，告訴人自陳二者之技術內容實質相同，以下
    本案營業秘密僅以原判決附表一編號1檔案第39頁（告證41
    第39頁）之技術內容為說明，先予敘明。
　⑵編號1檔案第39頁揭示當溫度超過臨界值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
    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
    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
    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的控制狀態，即可慢慢降溫，
    降至例如140℃或更低溫度。　
　⒉系爭專利請求項1、2、8之技術分析：
　⑴系爭專利是關於一種過壓保護電路，特別是可應用於馬達控
    制器，而該馬達控制器具有一開關電路與該過壓保護電路，
    開關電路係為一H橋式電路且具有兩上側開關與兩下側開關
    。又過壓保護電路具有一前置驅動器、一相位偵測單元、一
    控制單元、及一過壓偵測電路，當該第一端點或該第二端點
    發生過電壓時，該過壓保護電路藉由導通兩上側開關或是導
    通兩下側開關以抑制一電壓突波（參系爭專利說明書摘要，
    見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111年度他字第292號偵查卷「下稱他
    字卷」第32頁）。
  ⑵系爭專利請求項1、2、8之技術內容：
　①請求項1：一種過壓保護電路用以保護一H橋式電路，該H橋式
    電路係用以提供一馬達電流至一馬達線圈且該馬達線圈具有
    一第一端點及一第二端點，該H橋式電路具有兩上側開關與
    兩下側開關，該過壓保護電路包含：一前置驅動器，用以產
    生複數個驅動信號以控制該H橋式電路；以及一控制單元，
    用以產生一控制信號至該前置驅動器，其中當該第一端點或
    該第二端點發生過電壓時，設定該兩下側開關導通。
　②請求項2：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項所述之過壓保護電路，其中
    當該第一端點或該第二端點發生過電壓時，設定該兩上側開
    關不導通。
　③請求項8：如申請專利範圍第6項所述之過壓保護電路，其中
    設定該兩下側開關之導通時間持續至少一換相時間後，才設
    定該兩下側開關其中之一不導通。
　⒊比對本案營業秘密與系爭專利請求項1、2、8之技術內容：
　⑴依請求項1記載，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
    其雖可對應原判決附表一編號1檔案第39頁（即原判決附表
    一編號3檔案第27頁，下同）所揭示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之技術內
    容，惟請求項1並未記載ＯＯＯＯＯＯＯＯ之技術內容。
　⑵依請求項2記載，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此與
    原判決附表一編號1檔案第39頁揭示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之
    控制方式並不相同，可見請求項2記載ＯＯＯＯＯＯＯＯ技術內容，
    與原判決附表一編號1檔案第39頁揭示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
    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之控制狀態不同。
  ⑶依請求項8記載，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
    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此與原判決附表一編號1檔案第3
    9頁揭示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之控制方式並不相同。況請求項8
    記載「...其中設定該兩下側開關之導通時間持續至少一換
    相時間後，才設定該兩下側開關其中之一不導通」，ＯＯＯＯＯＯ
    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此亦與原判決
    附表一編號1檔案第39頁揭示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
    ＯＯ設定控制方式並不相同。
　⑷告訴人雖陳稱請求項8記載：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
    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
    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為
    降溫之核心技術特徵云云（見限閱卷第35-36頁）。然查：
    系爭專利說明書第[0015]段記載「...此外，第二電晶體202
    與第四電晶體204之導通時間可持續至少一換相時間Tp後，
    才設定第二電晶體202與第四電晶體204不導通或是設定第二
    電晶體202與第四電晶體204其中之一不導通，以離開過壓保
    護機制。其目的在於需確保馬達電流趨近於0或等於0時之後
    才離開過壓保護機制，以防止再次發生電壓突波。為了降低
    開關電路200之溫度，可於離開過壓保護機制後至少N個換相
    時間Tp後才再次驅動馬達運轉，其中N≥1且N為一正整數。」
    等語（見他字卷第35頁），可知請求項8技術特徵，係指當
    系爭專利之過壓保護電路進行兩下側開關導通之過壓保護機
    制時，為確保馬達電流趨近於0或等於0，該兩下側開關導通
    需持續至少一換相時間，才能藉由設定該兩下側開關其中之
    一不導通以離開該過壓保護機制。又系爭專利說明書第[001
    5]段固記載「可於離開過壓保護機制後至少N個換相時間Tp
    後才再次驅動馬達運轉」，然此僅說明當馬達電流趨近於0
    或等於0時之後離開過壓保護機制，何時再次驅動馬達運轉
    之技術特徵，並非出於為降溫之目的。是告訴人上開所陳，
    乃係片段解讀請求項8與系爭專利說明書第[0015]段記載內
    容，尚無可採。
  ⒋從而，系爭專利請求項1、2、8揭示過壓保護電路是藉由導通
    兩上側開關或是導通兩下側開關以抑制一電壓突波之技術內
    容，此與原判決附表一編號1檔案第39頁揭示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
    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二者技術內容並未具實質同
    一性，已難認系爭專利請求項1、2、8有使用本案營業秘密
    內容。
  ⒌被告於本院審理時提出自網路下載日商TOSHIBA公司分別於2013年3月19日、2015年2月13日公開「TC78B002FTG」、「TC78B006FTG」產品規格書資料（見本院卷第291-322、323-359頁），檢察官並不爭執其證據能力（見本院卷第395頁），自可據為本案認定事實之證據。又依「TC78B002FTG產品規格書」第26頁揭示「14.熱關機電路（TSD）當Tj增加到170℃(典型值)或更大值時，熱關機電路(TSD)運作，在1ms(典型值)的PWM關閉條件後(期間，上輸出功率晶體管關閉)，所有輸出功率晶體管關閉」之技術內容（見本院卷第317頁），其中「當Tj增加到170℃或更大值時，熱關機電路(TSD)運作，在1ms(典型值)的PWM關閉條件期間，上輸出功率晶體管關閉」之技術內容，可對應原判決附表一編號1檔案第39頁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之技術特徵，且參之「TC78B006FTG」產品規格書第19頁「2.PWM驅動」揭示在PWM驅動時，外部FET的Pch-FET會反復開和關，其中「PWM OFF」欄即揭示原判決附表一編號１檔案第39頁ＯＯＯＯＯＯＯＯ技術特徵。準此，前述「TC78B002FTG」、「TC78B006FTG」產品規格書之公開資料，揭示馬達控制器之過壓保護電路方法，亦是將H橋式電路之上橋開關形成短接迴路，而在啟動過溫保護至正常驅動馬達運轉前，外部電源均不會再供應馬達所需之驅動電流，以達過溫保護之機制，此時馬達風扇由於慣性運動仍可在運轉，在尚未正常驅動馬達運轉前，該馬達會漸趨停止，至於，當H橋式電路之上橋開關關閉形成短接迴路時，是否亦須將下橋開關也關閉，而使上橋與下橋開關皆形成短接迴路，以使馬達更快速停止而防止溫度升高之控制方式，僅為於設計該控制方法視需求之選擇考量，因此原判決附表一編號1檔案第39頁揭示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之技術內容，是否未達一般涉及該類資訊之人所知悉，尚非無疑。況且，系爭專利申請日為109（2020）年9月10日（見他字卷第32頁），依前述分別於2013年10月1日、2015年1月13日公開「TC78B002FTG」、「TC78B006FTG」產品規格書，可見依系爭專利申請日前之先前技術，對於H橋式電路開關控制方式皆係藉由使其下橋或上橋開關形成短接迴路以進行過壓或過溫保護，已有習知應用馬達降溫調整技術存在，可謂屬相同之技術概念，則被告申請系爭專利請求項1、2、8之技術內容前，是否必須且當然有參考使用本案營業秘密，並非無疑。
  ⒍依上，系爭專利請求項1、2、8與本案營業秘密技術內容，並
    未具實質同一性，且被告申請系爭專利請求項1、2、8之技
    術內容，是否使用本案營業秘密，已非無疑，本院衡酌檢察
    官所舉前開證據，尚難認系爭專利請求項1、2、8有使用本
    案營業秘密內容，則上訴意旨稱原判決認定被告犯營業秘密
    法第13條之1第1項第2款之逾越授權範圍而重製營業秘密罪
    而有違誤等語，並無理由。　
　㈡關於原判決量刑及沒收部分：
　　依檢察官所舉上開事證，尚不足以認定被告於任職致新公司
    申請系爭專利之請求項1、2、8有使用本案營業秘密內容，
    已如前述，上訴意旨以被告在致新公司有使用本案營業秘密
    ，故被告所為應構成營業秘密法第13條之1第1項第2款之知
    悉及持有秘密，未經授權而使用罪，進而指摘原審未審酌上
    情，俱有量刑過輕及未諭知沒收被告在致新公司領取之薪資
    等違誤一節，亦無理由。
五、綜上所述，檢察官上訴泛指原判決認事用法違誤、量刑過輕
    及諭知沒收不當，惟並未提出有利之證明方法，其上訴為無
    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373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劉怡君提起公訴，檢察官高志程提起上訴，檢察官
鄭鑫宏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7　　日
                          智慧財產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張銘晃
                                  法  官　蔡慧雯
                                  法  官　彭凱璐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
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8　　日
　　　　　　　　　　　            書記官  蔡文揚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
刑法第342條第1項
為他人處理事務，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或損害本人
之利益，而為違背其任務之行為，致生損害於本人之財產或其他
利益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五十萬元以下罰
金。
營業秘密法第13條之1第1項第2款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或損害營業秘密所有人之利益
，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得併科新臺
幣一百萬元以上一千萬元以下罰金：
二、知悉或持有營業秘密，未經授權或逾越授權範圍而重製、使
    用或洩漏該營業秘密者。



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刑智上重訴字第5號
上  訴  人  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賴璟鋒                             
選任辯護人  葉繼學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違反營業秘密法等案件，不服臺灣新竹地方法院112年度智訴字第3號，中華民國113年3月7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1860號、112年度偵字第6491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按第二審判決書，得引用第一審判決書所記載之事實、證據及理由，對案情重要事項第一審未予論述，或於第二審提出有利於被告之證據或辯解不予採納者，應補充記載其理由，刑事訴訟法第373條定有明文。
二、本院綜合全案證據資料，本於法院採證認事之職權，經審理結果，認第一審判決以被告有原判決事實欄所載犯行，論處被告犯刑法第342條第1項之背信罪、營業秘密法第13條之1第1項第2款之逾越授權範圍而重製營業秘密罪；被告於原判決附表一、二所示之期間接續重製同附表一、二所示之營業秘密，侵害法益同一，為接續犯，及被告以一行為同時觸犯上開2罪，為想像競合犯，應從一重論以逾越授權範圍重製營業秘密罪，並予以科刑，復諭知相關之沒收，原判決就採證、認事、用法、量刑及沒收，已詳為敘明其所憑之證據及認定之理由。核原判決所為論斷說明，俱有卷內證據資料可資覆按，並無足以影響其判決結果之違法或不當情形存在，爰予維持，並引用原判決書所記載之事實、證據及理由（如附件）。　　
三、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
　㈠原判決認事用法違誤：被告任職致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致新公司）期間申請I719930B號專利（下稱系爭專利），請求項1、2、8有參考原判決附表一編號1第39頁及編號3第27頁之營業秘密（下稱本案營業秘密），已構成營業秘密法第13條之1第1項第2款之知悉及持有秘密，未經授權而使用罪（此部分業經檢察官當庭更正上訴書之記載，見本院卷第198-199、380頁），原審僅認定被告犯營業秘密法第13條之1第1項第2款之逾越授權範圍而重製營業秘密罪，即有違誤。
　㈡原判決量刑過輕：被告並非止於重製營業秘密行為，尚有在致新公司使用該營業秘密行為，原審未審酌及此，量刑過輕。
　㈢原判決諭知沒收部分不當：被告自承「致新公司與茂達電公司在電源及馬達驅動IC算是同領域」、「（其任職致新公司從事之工作業務內容）跟在茂達公司的業務性質相似，還是從事產品推廣的工作，不直接涉及研發，同時還是要開發大陸地區的客戶」、「這些資料是我在茂達公司所累積的工作經歷」、「因為我在致新公司的公務筆電也有使用icloud雲端硬碟，所以在致新公司的公務筆電也可以瀏覽茂達公司的相關資料」等語，顯見被告在致新公司領取之薪資與其違反營業秘密法之犯罪行為間，具有直接關聯性，應認其薪資為犯罪所得，原審未依刑法第38條之1規定沒收，亦有適用法則不當。
四、駁回上訴之理由：
  ㈠關於被告所犯罪名部分：
　⒈本案營業秘密之技術分析（見限閱卷第29、32、33、37頁）
　⑴「APX9222」及「APX9283」馬達晶片產品設計提案書檔案（即原判決附表一編號1、3檔案），揭示同一種過溫保護電路及方法，以避免溫度過高進而燒毀馬達。又編號1檔案第39頁、編號3檔案第27頁皆於圖示標示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等技術內容（見告證41第39頁及告證43第27頁，附於彌封袋內)，告訴人自陳二者之技術內容實質相同，以下本案營業秘密僅以原判決附表一編號1檔案第39頁（告證41第39頁）之技術內容為說明，先予敘明。
　⑵編號1檔案第39頁揭示當溫度超過臨界值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的控制狀態，即可慢慢降溫，降至例如140℃或更低溫度。　
　⒉系爭專利請求項1、2、8之技術分析：
　⑴系爭專利是關於一種過壓保護電路，特別是可應用於馬達控制器，而該馬達控制器具有一開關電路與該過壓保護電路，開關電路係為一H橋式電路且具有兩上側開關與兩下側開關。又過壓保護電路具有一前置驅動器、一相位偵測單元、一控制單元、及一過壓偵測電路，當該第一端點或該第二端點發生過電壓時，該過壓保護電路藉由導通兩上側開關或是導通兩下側開關以抑制一電壓突波（參系爭專利說明書摘要，見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111年度他字第292號偵查卷「下稱他字卷」第32頁）。
  ⑵系爭專利請求項1、2、8之技術內容：
　①請求項1：一種過壓保護電路用以保護一H橋式電路，該H橋式電路係用以提供一馬達電流至一馬達線圈且該馬達線圈具有一第一端點及一第二端點，該H橋式電路具有兩上側開關與兩下側開關，該過壓保護電路包含：一前置驅動器，用以產生複數個驅動信號以控制該H橋式電路；以及一控制單元，用以產生一控制信號至該前置驅動器，其中當該第一端點或該第二端點發生過電壓時，設定該兩下側開關導通。
　②請求項2：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項所述之過壓保護電路，其中當該第一端點或該第二端點發生過電壓時，設定該兩上側開關不導通。
　③請求項8：如申請專利範圍第6項所述之過壓保護電路，其中設定該兩下側開關之導通時間持續至少一換相時間後，才設定該兩下側開關其中之一不導通。
　⒊比對本案營業秘密與系爭專利請求項1、2、8之技術內容：
　⑴依請求項1記載，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其雖可對應原判決附表一編號1檔案第39頁（即原判決附表一編號3檔案第27頁，下同）所揭示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之技術內容，惟請求項1並未記載ＯＯＯＯＯＯＯＯ之技術內容。
　⑵依請求項2記載，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此與原判決附表一編號1檔案第39頁揭示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之控制方式並不相同，可見請求項2記載ＯＯＯＯＯＯＯＯ技術內容，與原判決附表一編號1檔案第39頁揭示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之控制狀態不同。
  ⑶依請求項8記載，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此與原判決附表一編號1檔案第39頁揭示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之控制方式並不相同。況請求項8記載「...其中設定該兩下側開關之導通時間持續至少一換相時間後，才設定該兩下側開關其中之一不導通」，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此亦與原判決附表一編號1檔案第39頁揭示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設定控制方式並不相同。
　⑷告訴人雖陳稱請求項8記載：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為降溫之核心技術特徵云云（見限閱卷第35-36頁）。然查：系爭專利說明書第[0015]段記載「...此外，第二電晶體202與第四電晶體204之導通時間可持續至少一換相時間Tp後，才設定第二電晶體202與第四電晶體204不導通或是設定第二電晶體202與第四電晶體204其中之一不導通，以離開過壓保護機制。其目的在於需確保馬達電流趨近於0或等於0時之後才離開過壓保護機制，以防止再次發生電壓突波。為了降低開關電路200之溫度，可於離開過壓保護機制後至少N個換相時間Tp後才再次驅動馬達運轉，其中N≥1且N為一正整數。」等語（見他字卷第35頁），可知請求項8技術特徵，係指當系爭專利之過壓保護電路進行兩下側開關導通之過壓保護機制時，為確保馬達電流趨近於0或等於0，該兩下側開關導通需持續至少一換相時間，才能藉由設定該兩下側開關其中之一不導通以離開該過壓保護機制。又系爭專利說明書第[0015]段固記載「可於離開過壓保護機制後至少N個換相時間Tp後才再次驅動馬達運轉」，然此僅說明當馬達電流趨近於0或等於0時之後離開過壓保護機制，何時再次驅動馬達運轉之技術特徵，並非出於為降溫之目的。是告訴人上開所陳，乃係片段解讀請求項8與系爭專利說明書第[0015]段記載內容，尚無可採。
  ⒋從而，系爭專利請求項1、2、8揭示過壓保護電路是藉由導通兩上側開關或是導通兩下側開關以抑制一電壓突波之技術內容，此與原判決附表一編號1檔案第39頁揭示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二者技術內容並未具實質同一性，已難認系爭專利請求項1、2、8有使用本案營業秘密內容。
  ⒌被告於本院審理時提出自網路下載日商TOSHIBA公司分別於2013年3月19日、2015年2月13日公開「TC78B002FTG」、「TC78B006FTG」產品規格書資料（見本院卷第291-322、323-359頁），檢察官並不爭執其證據能力（見本院卷第395頁），自可據為本案認定事實之證據。又依「TC78B002FTG產品規格書」第26頁揭示「14.熱關機電路（TSD）當Tj增加到170℃(典型值)或更大值時，熱關機電路(TSD)運作，在1ms(典型值)的PWM關閉條件後(期間，上輸出功率晶體管關閉)，所有輸出功率晶體管關閉」之技術內容（見本院卷第317頁），其中「當Tj增加到170℃或更大值時，熱關機電路(TSD)運作，在1ms(典型值)的PWM關閉條件期間，上輸出功率晶體管關閉」之技術內容，可對應原判決附表一編號1檔案第39頁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之技術特徵，且參之「TC78B006FTG」產品規格書第19頁「2.PWM驅動」揭示在PWM驅動時，外部FET的Pch-FET會反復開和關，其中「PWM OFF」欄即揭示原判決附表一編號１檔案第39頁ＯＯＯＯＯＯＯＯ技術特徵。準此，前述「TC78B002FTG」、「TC78B006FTG」產品規格書之公開資料，揭示馬達控制器之過壓保護電路方法，亦是將H橋式電路之上橋開關形成短接迴路，而在啟動過溫保護至正常驅動馬達運轉前，外部電源均不會再供應馬達所需之驅動電流，以達過溫保護之機制，此時馬達風扇由於慣性運動仍可在運轉，在尚未正常驅動馬達運轉前，該馬達會漸趨停止，至於，當H橋式電路之上橋開關關閉形成短接迴路時，是否亦須將下橋開關也關閉，而使上橋與下橋開關皆形成短接迴路，以使馬達更快速停止而防止溫度升高之控制方式，僅為於設計該控制方法視需求之選擇考量，因此原判決附表一編號1檔案第39頁揭示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之技術內容，是否未達一般涉及該類資訊之人所知悉，尚非無疑。況且，系爭專利申請日為109（2020）年9月10日（見他字卷第32頁），依前述分別於2013年10月1日、2015年1月13日公開「TC78B002FTG」、「TC78B006FTG」產品規格書，可見依系爭專利申請日前之先前技術，對於H橋式電路開關控制方式皆係藉由使其下橋或上橋開關形成短接迴路以進行過壓或過溫保護，已有習知應用馬達降溫調整技術存在，可謂屬相同之技術概念，則被告申請系爭專利請求項1、2、8之技術內容前，是否必須且當然有參考使用本案營業秘密，並非無疑。
  ⒍依上，系爭專利請求項1、2、8與本案營業秘密技術內容，並未具實質同一性，且被告申請系爭專利請求項1、2、8之技術內容，是否使用本案營業秘密，已非無疑，本院衡酌檢察官所舉前開證據，尚難認系爭專利請求項1、2、8有使用本案營業秘密內容，則上訴意旨稱原判決認定被告犯營業秘密法第13條之1第1項第2款之逾越授權範圍而重製營業秘密罪而有違誤等語，並無理由。　
　㈡關於原判決量刑及沒收部分：
　　依檢察官所舉上開事證，尚不足以認定被告於任職致新公司申請系爭專利之請求項1、2、8有使用本案營業秘密內容，已如前述，上訴意旨以被告在致新公司有使用本案營業秘密，故被告所為應構成營業秘密法第13條之1第1項第2款之知悉及持有秘密，未經授權而使用罪，進而指摘原審未審酌上情，俱有量刑過輕及未諭知沒收被告在致新公司領取之薪資等違誤一節，亦無理由。
五、綜上所述，檢察官上訴泛指原判決認事用法違誤、量刑過輕及諭知沒收不當，惟並未提出有利之證明方法，其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373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劉怡君提起公訴，檢察官高志程提起上訴，檢察官鄭鑫宏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7　　日
                          智慧財產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張銘晃
                                  法  官　蔡慧雯
                                  法  官　彭凱璐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8　　日
　　　　　　　　　　　            書記官  蔡文揚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
刑法第342條第1項
為他人處理事務，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或損害本人之利益，而為違背其任務之行為，致生損害於本人之財產或其他利益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營業秘密法第13條之1第1項第2款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或損害營業秘密所有人之利益
，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得併科新臺
幣一百萬元以上一千萬元以下罰金：
二、知悉或持有營業秘密，未經授權或逾越授權範圍而重製、使
    用或洩漏該營業秘密者。


